第七章 結論

治安的惡化，不是我國獨享，犯罪的暴力化和年輕化，是全世界無法倖免的夢魘。近年來雖然政府一再宣示：台灣地區近幾年來的犯罪已較前幾年減緩，暴力犯罪與青少年犯罪數字均在控制、下降中，民眾卻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充斥在各種傳媒中的犯罪資訊，除了加深台灣民眾對生活空間的焦慮不安
，衍生對政府施政能力的不信任
。尤其，現代人沈溺在網路上的時間愈來愈長，不僅與他人互動的時間越來越短，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對社區缺乏認同歸屬，社會秩序賴以維繫的價值體系也由生疏、蔑視而至解離。因此，在美國迭創抗制犯罪佳績社區警政，主要便是透過建立信賴基礎（trust-based）的同夥關係（partnership），根本解決製造犯罪的問題源頭(problem-solving)為標的，以建立具有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的安全空間為願景，所發展出來的警民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此一策略能否奏效，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即為恢復警民之間與員警之間的信賴機制（bond of trust）
。

對警察而言，民間志工的運用作法，可溯至日據時期的保甲制度、義勇團，與民國五十二年起陸續成立的義警、義交、民防。然而實施有年，由於缺乏組訓動員的配套措施，除了義交在協助指揮交通，疏通尖峰時期流量有明顯功效外，警民合作多流於形式，未見積極的預防犯罪功效，也間接造成治安惡化。為建構社區聯防體系，改善社區治安，社區警政主張警察機關在制訂政策、目標、或執行任務的優先順序時，都必須尊重民意，民眾也成為治安的共同製造者（co-produce） (葉毓蘭，民85：9)，以信賴為基礎的警民合作，落實在各種因地制宜饒富創意的警政策略上，是有效抗制犯罪的主因。因此，欲重建警察組織中的信賴，須建立一套更簡易、更透明、更自然，也更有效果的監督（monitoring）機制，與多元順暢的溝通管道。這套監督機制並非為長官管理部屬所設計，而是讓同僚間、或警民雙方都能便於操作（Powell, 1990），並藉此消弭歧見猜忌，幫助同仁互相瞭解、凝聚共識與信任，進而建構組織的願景，成功自然水到渠成（Sabel, 1993）。其次，順暢無礙的溝通，有助於避免資訊（information）受少數權力菁英(power elite)操縱，在組織內部造成資訊不對稱的情形，而發生類似博奕理論（game theory）中，兩名當事人在無法互通訊息的前提下，不能以合作達成最大效益的決定（Coleman, 1990:175-196）。

透過參與觀察，本研究看到市警局與市府相關局處及學者專家、民間人士全力投入執行市長改善治安政策理念所作的種種努力，在「人」的部分，警察局致力於強化員警教育訓練，加強心理諮商，在「事」的方面，簡化員警勤業務負擔的目標陸續在推動，在「時」的部分，合理規劃勤務，落實代理人制度已漸次展開，在「地」的方面，更新改建警察辦公廳舍的工程持續進行，在「物」的方面，調整超勤加班費及警勤津貼的努力，凡此種種作為無非是要讓站在治安最前線的員警無後顧之憂，而能全力以赴，確實做好維護治安的工作。在治安策略的運用上，包括成立社區治安會報、組織犯罪預防宣導團、建立預警系統、成立專責犯罪預防單位、引進重視犯罪預防的為民服務警察評比制度、裝置快速報案通報系統，以及推動警察勤務社區化工作等，不僅顯示警察局居於警察專業幕僚的用心與負責任的態度，更是警察局樂意嘗試，求新求變的最好佐證。

成立政府的目的雖在於集體的自我保護，然而針對社會解組、脫序的犯罪防治，政府的能力是愈來愈有限，民間自覺性參與則被迫切期待。基於此種認知，社區安全具備「共有財」的屬性，其提供與分配上既「公」又「私」，個別社區安全固可從強化警衛與保全著手，但各社區間之安全仍存在著「空間防禦」相互效應關係，不僅有賴該社區之自覺與防衛，亦須配合與警政單位之警民連線與錄影監視、相關鄰里社區間之守望相助巡守、家戶聯防系統等進行整治社區治安死角、建構愛心商店安全走廊、認輔其他「情境預防」聯防義工組織；顯見「社區安全聯防」之定位實為在相關空間防禦團體間進行的「關係再造」工程，且地方警政服務，已逐漸、或程度多寡不同，具備「公共經理人」的特性，而具備此種特性之社區警察始較有可能落實「警察社區化」，其表現於中央與地方之總體系絡凸顯「警民共治」價值，透過地方公共經理人之個體作為亦得釐清地方社區警察之新角色，愈發凸顯「警民共治」之策略需求。

過去幾年，在警政學者的鼓吹之下，國內已有警察首長認同「社區警政」的理念，在勤務作為上配合實施，或在轄區內做小規模、短期的實驗，以評估社區警政本土化之後的成效。但是由於警政主管機關在相關法令規章評估制度等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尚未針對社區警政的特性加以修正規劃，這些個別化的實驗作法，尚未蔚為風潮或完成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回顧社區警政在美國萌芽發展的過程，發現成功並非偶然，與其坐而豔羨他國的成就，不如起而效法之，建議從下列作法著手：

一、由上而下的支持

國內在民國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結合日本與大陸傳統的警察制度，其實就是歐美在過去廿年來努力學習建立的社區警政。然而，在我國追求警政現代化的過程中，也一如其他社會系絡（social context）中在現代化中出現的種種亂象，傳統的價值不在發揮原有功能，而新的典範與價值仍未建立，反而需要向他國師法借鏡。近幾年來，在台灣各地零星實施的專責警勤區制度，雖也是賦予警察工作新意義的嘗試，由於我國的警察勤務制度係由中央決定頒行，地方警察首長或民選首長的實驗，常因缺乏由中央而下的支持，終至中斷夭折。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審視美國的成功經驗，在柯林頓主政之後，美國聯邦每年編列預算，已經增募了十萬名警力，協助各地警局更新裝備、增加警力；在一九九四年通過犯罪法案，減少非法槍枝的來源；並由司法部透過研究獎助，由警政學者參與各地警察局實施社區警政的評估，可謂以為社區警政的成功規劃良善的基礎。在未來的五年，聯邦政府已經繼續編列六十五億美元的社區警政經費，幫助各地雇用更多警力，也幫助警方能擁有最新的科技來打擊犯罪，同時，將整合社區的政府資源，使檢察官、觀護人、教育、福利等官員，都能配合社區的生態變遷，而成為以社區為主的政府服務。而各大城市的民選市長，也以施行社區警政作為改善治安的最主要訴求，始能有成。

台北市的社區聯防體系，在馬市長全力支持市警局的創新作為上，已經露出曙光。過去一年多以來，台北市警察局推出的許多方案，不論是以查緝贓車為主的順風專案、建構安全走廊的「萬家燈火」、強調為民服務的舉家外出住宅巡邏服務、或是在總局與各分局成立的犯罪預防宣導團、成立社區治安委員會、推行守望相助建立社區自衛體系、召開社區治安會議，以及仿照美國紐約市警察局的COMPSTAT所實施的犯罪勤務規劃會議，都足以顯示警察局在實踐馬英九市長的治安政策承諾上的努力。然而，這些作法如果沒有配套的措施，如觀念與裝備的更新補充，人力的重新部署，與合宜的評估制度，恐均將在若干時日之後，流於空談，又成為另一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事例。

例如：在研究中發現，馬英九先生在治安政策白皮書中，最重要的宣示即為：犯罪預防與偵查並重，台北市警察局並已成立犯罪預防宣導團，在組織內並籌立犯罪預防小組總成局內有關犯罪預防策略的擬定等等，積極推犯廣預防犯罪。然而，在馬市長就任已經一年半，而犯罪預防小組迄今仍為任務編組，僅由局內派遣秘書一名負責，其餘員警四人，均由其他單位借調，人手嚴重不足，造成警察局各科室在研擬創新作法時，缺乏統整與橫向溝通，不僅原有計畫中的功能大打折扣，在基層與民眾間所造成的困擾，亦非制訂政策者所樂見。

政策建議（一）：台北市若欲在未來兩年半更確實有效的實踐改善治安的承諾，需要將警力做更有效的運用。目前由於犯罪預防組的組織編制遲遲未能充實，在警察局內部各科室中各自為政缺乏統整的事例時有所聞，不僅引發基層質疑，亦可能造成反彈，使許多良法美意淪為空談。為使事權統一，應儘速通過犯罪預防組的正式編制，補充人力。

二、有由下而上的共識

社區警政的實施，不能光靠總統、市長的政策指示，或是警察局長的決心即可完成。警察局的成員，從警員、主管，到局長， 需要對社區警政的理念與作法，有全面的共識。透過充分的溝通，許多警察局由全體員警，共同研擬組織宗旨（mission statement），釐清組織的價值（value），而後不論是擔任何種職務，不管是社區警員、刑事警察、犯罪分析師、或僅只是內勤的人事、會計、行政人員，都會以完成組織的宗旨為依歸。而社區警政在科技設備與評估制度上的特殊需求，始有可能被納入組織的整體、長程規劃之中。

警察局在頒行各種新措施時，大多為全市同步實施，並未顧及各分局、社區特有的人文社經特性。在此研究中不難發現，以分局或派出所為單位所研擬的犯罪防治策略，反而較可收到實際的效果。例如：台北市中山分局在因應轄內色情營業場所聚集，吸引潛在暴力犯的現實，而發展出「掃興」式的功能性臨檢，或經常性的週末前夕的擴大臨檢，都收到相當功效；而針對汽機車竊案猖獗所發展的「盤查離地機車」、或「失竊車輛雙時間」策略，都有利於緝捕歹徒、或嚇阻的效果。

政策建議（二）：根據筆者實地研究中外警政機關實施社區警政的觀察所得，台北市政府應該授與分局長更大的彈性與權力，由分局所有成員共同參與組織宗旨與目標的建立，經由充分而暢通的對話，凝聚共識。警察局與其繼續規劃各種新創措施，不如以綿密落實訓練，強化員警發掘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藉著系統化的思考分析社區犯罪型態，所研擬的治安對策，自然較能見效。由Herman Goldstein 設計，Police Executive Research Forum（PERF）在全美個警察機關所推廣的解決問題技巧：SARA模式，不失為一良方，與其給員警一條魚，不如給他們一支釣竿！

三、需要內外一體的投入：

犯罪的發生與治安的敗壞，原因錯綜複雜，非警察可以獨力解決。我們綜觀國內外社區警政的成功事例，可以瞭解民眾的支持與信賴，不僅是社區警政努力的目標，也是成功的要件。警察在社區裡並非是萬能的問題解決者，而是擔任「催化者（catalyst）」的角色，以服務的形象、誠懇的態度，贏得民眾的信任，激發社區意識，進而動員社區內可資運用的資源，共同解決社區中的問題。在美國的「Weed and See」計畫中，各地為解決治安問題，透過訓練教育，賦予社區中的組織團體新的活力與能力，由每個社團和個人，竭盡所能共同參與社區事務，進而改變社區的體質，才是治安的根本大計。   
國內運用民力的警政策略，雖然已行之有年，但成果相當有限，此固然與國人「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傳統習性有關，但與警察機關缺乏以「授能（empowerment）」積極作法，以「夥伴（partner）」觀念為基礎，組織動員訓練社區民力，整合社區資源的積習亦有密切關係。從訪談社區巡守隊隊長與地方員警中不難發現，目前社區中警察與聯防組織的互動並不頻繁，巡守隊的成立也多由地方鄰里長策動，而警察機關在無法提供後續的訓練與實際支持（如經費與裝備）之下，巡守隊不僅無法招募社區中的青壯人力加入，而多為年老體衰的銀髮族，其運作亦容易淪為形式。

政策建議（三）：為能強化社區中的聯防組織，必須體認「治安」事務，人人有責，並非警察機關獨自的責任。建議成立類似民間警政學院（community police academy），由各分局利用社區中各種團體或活動場合，積極辦理犯罪預防宣導與講習，分享各種預防犯罪的技巧與資訊，教導民眾自我保護、避免受害的措施；同時，應該就社區中重要的公私部門，藉由辦理跨單位聯誼或預防犯罪的訓練等進行整合、結合民間社團力量要求媒體、民意代表或行政機關，對建構社區聯防體系積極配合支持。

四、與時俱進的警察機關

目前警察機關在評估所屬的服務績效時，仍側重於「量化」指標：以「件數」為重，同時亦對刑案的性質分別予以不同權重。施行的結果，造成員警在尋求升遷的誘導下，逐漸養成「選擇性辦案」、或以「破大案，抓要犯」為目的的組織文化。

政策建議（四）：必須改進現有以「個人」為主的獎勵制度，形塑警察團隊精神，強化打擊犯罪能力，在刑案偵辦上，建立團隊合作機制：由地方警察負起主要責任，中央僅需予以專家人力或特殊裝備上的支援。各地員警在平時即需戮力經營轄區，分析治安特性，並以為民服務博取民眾的支持與信賴，在犯罪發生時能提供有效的線索，以求迅速有效的打擊犯罪。

政策建議（五）：在提升員警專業形象上，應該改善員警偵查犯罪所需之法令素養、與硬體設施，期能在完善無虞的環境，善盡刑事追訴，去惡緝兇的職責。更應擬定一套重質甚於重量的評估制度，鼓勵員警加強為民服務，重視預防犯罪。員警有了加強服務品質的誘因，增進與社區民眾的良性互動，與社區民眾共享各種治安資訊，共謀社區問題的解決之道，共同參與社區犯罪預防的工作。

政策建議（六）：為消弭民眾對警察的信賴危機，除了加強警察的專業訓練，嚴格要求員警謹守法令要求之外，似可借鏡先進國家的義工制度，由社會力量進駐警政機關，擔任警察與民眾之間的介面，讓社會大眾瞭解警察工作的實質內容，將黑盒子透明化，以消除誤解與對立。由民眾在警政中扮演更關鍵的角色，從協助員警處理行政業務、接聽電話、接待來訪的民眾、幫忙繕打報告、以電話問候獨居老人、進行電話訪談以瞭解民眾對治安的滿意程度、到對犯罪嫌疑人的攝影與採捺指紋的登錄、提供法律諮詢、與撫慰犯罪被害人等，甚至於參與「沉案組」的專案會議，提供體制外意見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同時由社區民眾組織類似「市民監督團Citizen Watch」的團體，定期就社區治安事務主動與警察機關研商，共謀對策，將有益於社區聯防體系的建立與強化。
� 天下雜誌進行的「2000年國情調查」結果，發現居住在台灣的人民對治安、貧富差距、國防、居住環境都有強烈不安全感，對人際間或對政府，也都呈現信任不足的困境。根據這次國情調查結果，四成三民眾認為，在目前治安狀況下，自己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有三成二受訪者坦承，在陌生人請求協助時會拒絕，另有五成六民眾則視時間、地點決定，到一成的民眾會直接給予陌生人協助。相對而言，當自己需要協助時，高達四成五民眾相信，陌生人不會給予協助，樂觀認為會得到協助的，只有八％。


� 根據聯合報在民85年四月五日公佈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地區的民眾對社會中二十八個機構團體的「貢獻程度」與「信賴程度」進行評價，警察在所有的政府部門中，最獲民眾的肯定，有八成八（88%）的受訪者認為警察對社會有貢獻；但是對警察的信賴程度尚有六成三（63%）；同年稍後，周人蔘弊案爆發，警察因集體貪瀆，風紀形象大損；同年年底，桃園縣長劉邦友公館血案與彭婉如命案相繼發生，動員警力無數，仍懸而未破；次年


� 在八年任期內以推行社區警政，締造抗制犯罪全壘打佳績的柯林頓，認為恢復信賴機制係美國警民合力成功打擊犯罪的主因，並以繼續加強警察教育訓練、廣建民間警政學院促進警民共識、增募少數族裔員警、加強警察法紀教育訓練消弭警民隔閡，強化信賴作為後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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